
115 年度「大專學生研究計畫」申請流程 
 

• 指導教授於國科會線上系統上傳初評意見表 C804 

學生於線上提出申請
並上傳學倫修課證明

學生就讀系所
線上進行確認

指導教授
上傳初評意見表

指導教授系所
將申請清冊、學倫修課證明

送至研發處

• 學生完成國科會線上系統申請作業 

• 「6 小時學倫修課證明」*請上傳至國科會線上系統 OTH5 或紙本送至「指導教授系所」 

• 「指導教授系所」列印申請名冊，經主管核章後，紙本送至研發處 

• 「指導教授系所」請將學生「學倫修課證明」電子檔（可自國科會線上系統下載或紙本掃

描）寄送研發處 

• 學生與指導教授同系所：請系所確認學生「學倫修課證明」已上傳系統或繳交紙本，並確

認學生符合申請資格（需為二年級(含)以上在學之大學生）後，於國科會線上系統確認送

出 

• 學生為他校或與指導教授不同系所： 

• 請學生通知「就讀系所」於國科會線上系統確認送出 

2/23(一) 
上午 9 時
前完成 

2/23(一)
中午 12
時前完成 

*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可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(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)，以個人註冊方式自行加選課程，課程每單元為

20 分鐘，若需取得 6 小時修課時數，須加選閱讀 18 個單元並通過總測驗，即可下載修課證明。 

*指導教授為他校教師，請依他校規定辦理。 


